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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办发〔2020〕54 号 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党委和人民政府，省委各部门，省级国家

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： 

《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市场主体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十八条措

施》已经省委、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

彻落实。 

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0 年 10 月 5 日 

(此件公开发布) 

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市场主体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十八条措施 

为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求，畅通资本、人才、服务下

乡通道，推进“全省一盘棋、全岛同城化”区域协调、城乡融合

发展，现就我省大力发展农村市场主体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出

如下措施。 

一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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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鼓励驻村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员、扶贫工作队员自

愿长期扎根基层。对驻村满三年且所在村新增集体经济收入 100

万元以上、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居于全省行政村前 30%的驻

村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员、扶贫工作队员，符合条件的，

派出单位一般应当给予晋升职务职级或进一步使用。从驻镇村第

三年起，享受就医绿色通道政策。 

2.允许主要从事科技创新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工作的高校、

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下乡领办、创办、兴办农

村集体经济项目，可以知识产权、资金等要素入股、参股，获取

股份收益。离岗创办企业申请应经所在单位批准，期限不超过 3

年，期满后创办企业尚未实现盈利的可申请延长 1 次，延长期限

不超过 3 年。为集体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员，3 年期满后

返回原单位的，根据岗位空缺情况和人岗相适原则安排工作岗位，

在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。 

3.支持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。对符合

条件的退休下乡人员实行“清单管理”。对下乡连续工作 5 年以

上且为所在村集体收入年均贡献达 60 万元以上的，经村民代表大

会同意，由所在行政村授予“荣誉村民”称号，并奖励一套乡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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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公寓。市县和乡镇党委、政府要加强监督指导并抓好落实，

确保对符合条件并做出突出贡献的退休下乡人员兑现奖励。 

4.支持大学生下乡创新创业。对参与“三支一扶”“西部计

划”、担任村官并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学

生，按规定经过一定程序可选入乡镇领导班子。下乡创业大学生

可在创业地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，社会保险缴费出现中断的可接

续。将下乡创业大学生纳入住房公积金缴纳范围。 

5.支持能人下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。下乡企业家、优秀农民

工、退伍军人、大学生等能人可以自有资金入股或参股，担任集

体经济组织的董事长、理事长或职业经理人。允许从当年村集体

收入增量中安排 10%的收益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下乡能人。允许下

乡能人通过法定程序充实到村“两委”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领导

班子。 

二、盘活农村资源要素 

6.支持社会资本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深度合作。放宽社会资

本进入农村的限制，制定社会资本下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，清单

外领域全面取消许可和审批，实行“承诺即入制”。鼓励村级集

体经济组织以资源资产作价入股、资产托管、租赁、承包经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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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种经营模式与社会资本合作，共建农业产业园、创新创业园、

农业科技园和乡村旅游示范区。政府投资、扶贫资金、涉农财政

项目投资可作为资本金，入股经营主体获取分红收益。 

7.创新做好村庄规划编制。支持投资乡村建设的企业积极参

与村庄规划工作，探索规划、建设、运营一体化。村庄规划可预

留不超过 5%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，重点用于农村村民住宅、乡村

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建设及乡村旅游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

业等发展。集体经济项目年收入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行政村，由

市县统筹安排给予一定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，用于集体经济

发展，禁止用于房地产开发。 

8.用活用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。支持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将村庄内零星、分散的集体建设用地先行组织复垦为农用

地后，将腾挪出的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到其他适宜地区入市。建立

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，入市取

得的收益，经市县政府与村集体商定，可提取一定比例的增值收

益调节金，剩余收益归村集体和村民所有，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

经营性资产追加量化成员股权。 

9.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。鼓励农户自行通过协议

将闲置宅基地或闲置农房流转给经营者，或将闲置宅基地统一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918


